附件

赛事筹办时间节点和基本要求

	序号
	工作类别
	具体内容
	主责单位
	时间节点
	备注

	1
	前期工作
	提交赛事申办函、承办单位成立筹委会或联络机构
	各高校、区教委、市少年宫等承办单位
	赛前1年
	重点赛事提交

	2
	
	赴赛场考察，与承办单位商谈赛事概况和经费需求，提出场地改造等建议
	市教委、市少年宫
	
	　

	3
	
	赛事批复、列入竞赛计划
	市教委
	赛前180天
	　

	4
	赛前工作
	成立赛事组委会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，并报市教委备案。组委会各办事机构根据职责范围全面开展筹备和报备工作，协调比赛场地器材、裁判员、工作人员、志愿者等
	承办单位
	赛前60-10天
	　

	5
	
	拟定竞赛通知和竞赛规程
	承办单位
	赛前30天
	　

	6
	
	发布竞赛通知和竞赛规程
	主办单位
	赛前30天-15天
	　

	7
	
	接收各参赛单位报名、食宿等信息
	承办单位
	赛前20-10天
	　

	8
	
	提交竞赛工作方案、安全预案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，明确具体流程及人员
	承办单位
	赛前15-7天
	　

	9
	
	组织领队会，提交报名人员统计情况
	承办单位
	赛前10-7天
	　

	10
	
	所有竞赛器材和物品到位、比赛场地及工作人员、志愿者基本布置和培训完毕
	承办单位
	赛前7-3天
	　

	11
	
	组委会各有关部门确认各项工作详细安排、检查落实，确认场地器材、人员培训等情况。重点赛事领导发言稿由承办单位拟定，市教委修改并审定
	市教委、市少年宫
	赛前3-1天
	　

	12
	赛中工作
	组委会各有关部门根据职责组织好竞赛开幕式、竞赛、领导接待等竞赛及相关工作，每日比赛结束后向主办单位报告当日比赛安全情况，如无安全事故则零报告
	承办单位
	开赛第1天
	　

	13
	
	赛事结束并做完赛场清理和器材回收后，组委会各办事机构立即组织简短总结会，裁判长确认所有比赛成绩
	承办单位
	开赛最后1天
	　

	14
	赛后工作
	承办单位提交比赛成绩，在相关网站公布比赛成绩、图片、视频等相关资料
	承办单位
	赛后1-7天
	　

	15
	
	承办单位提交赛事总结，组织召开总结复盘会
	市教委、市少年宫
	赛后30天内
	　

	16
	
	完成所有经费结算完毕、档案整理、项目验收等工作
	主办单位、承办单位
	赛后60天内
	　

	注：重点赛事由市教委指导、少年宫落实，一般赛事由市少年宫全权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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